
《
清
華
柒
．
越
公
其
事
》
第
四
章
「
不
稱
貸
」
、
「
無
好
」
句
考
釋

346 347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饒
宗
頤
國
學
院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aphs Zhi 至 and  
Jin晉

YEN Shih-hsua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Chinese characters 
zhi至 and jin晉 . Based mainly on materials from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f the Shang dynasty and the Warring States Chu bamboo manuscripts, my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graphic structure of the characters in question and the 
meanings they represented. First, I examine the original graphic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s: Jin was initially a pictogram depicting two arrows hitting a target. 
In the Chu script, both jian箭 (arrow) and jin contain the image of two arrows, 
and the “arrow” radical in the graph jin also functions as a phonetic element. 
Zhi was originally a pictogram depicting an arrow hitting a target. Given 
that the phrases shizhong矢眾 , zhizhong雉眾 , and zhizhong 𨾽眾 were 
homophonous and interchangeable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referred to 
the same word, this proves shi and zhi were near homophones, and the arrow 
(shi矢 ) in the graph zhi was also the phonetic element. Secondly, I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n and zhi. Jin contains the arrow (jian) as the 
phonetic element, again based on the same fact that the phrases shizhong矢眾 , 
zhizhong雉眾 , and zhizhong 𨾽眾 were homophonous and interchangeable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From this we can duduce that jian and shi were 
a pair of near-homophones while jin and zhi were also near-homophones. 
Etymologically speaking, jin and zhi represented the same word: both of their 
graphic forms represent arrows hitting a target. It was not until later that these 
two graphs diverged into two different words: Zhi denotes “to arrive,” while 
jin was used as a rebus for jian薦 , meaning “to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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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柒．越公其事》第四章
「不稱貸」、「無好」句考釋

季旭昇
山東聊城大學

本文討論了《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越公其事》簡 26–28

的「遊民不稱貸」及「王 （合）亡（無）好攸（修）于民厽（三）

工之 」兩條詞語。第一條指出歷史上的「遊民」有兩種，一種是

貧而無力謀生，乞食四方；另一種是家庭條件還好，但游手好閒，

好吃懶做的人。本篇的「遊民」後有「不稱貸」三字，即表示家境

還不錯，不需要向人稱貸，所以應該屬於第二種人。第二條指出

「 」應該通讀為「合」，意思是「聚集」或「大規模聚集」；「亡好」

是「沒有專長」，「王 （合）亡（無）好攸（修）于民厽（三）工

之 」全句的意思是：王大規模地聚集了那些沒有專長（而不工作）

的人去修治三工之 。

關鍵詞：	遊民　不稱貸　 （合）　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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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1出版了，其中最長的一篇是〈越

公其事〉2，由於與《國語》記載吳越歷史大致相似，但又有些不同，

可以互參，所以立即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很快地就已有不少討論文

章。本文想對第四章的部分文句進行討論。原考釋隸定的原文如下：

吳人既 （襲） （越）邦， （越）王句 （踐）

（將） （惎） （復）吳。既 （建）宗 （廟），

攸（修）柰（祟） 乃大 （薦） （攻），以忻（祈）民

之寍（寧）。王乍（作）【二六】安邦，乃因司 （襲）尚

（常）。王乃不咎不 （惎），不戮不罰；蔑棄 （怨）辠

（罪），不 （稱）民 （惡）； （縱）經（輕）遊民，

不【二七】 （稱）貣（貸） （役） （泑）塗泃（溝）

（塘）之 （功）。王 （並）亡（無）好攸（修）于

民 （三）工之 ，茲（使）民 （暇）自相，蓐（農）

工（功） （得）寺（時），邦乃 （暇）【二八】安，民

乃蕃 （滋）。 =（至于） （三）年， （越）王句

（踐） （焉） （始） （作） （紀）五政之聿（律）。 

【二九】
3

大意是：吳人破國入侵越國，越王句踐怨恨吳國，想要復仇，於是

修建宗廟壇、大規模祭祀鬼神，以祈求人民安寧。越王開始進行安

定邦國的作為，恢復過去好的制度與作法。越王不追究舊過、不怨

恨、不誅殺、不處罰，拋棄責怪懲罰、不提人民的過錯。「緃（縱）

經（輕）遊民，不爯（稱）貣（貸） （役） （泑）塗泃（溝） （塘）

之社（功）。王 （並）亡（無）好攸（修）于民厽（三）工之 」，

使人民有空做自己的事，農務得到適當而充分的時間可以進行，因

1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
2 王輝已指出此非篇名，見王輝：〈說「越公其事」非篇題〉，2017 年 4 月 28 日。下
載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檢視日期：2017 年 7 月 10 日。網
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3016。為方便稱，姑仍舊名。

3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頁 127–129。

此國家暇逸安寧，人口大量繁殖。到了三年後，越王句踐開始進行

農政、刑德、徵人、兵政、民政等五種施政的法規。

但是其中「緃（縱）經（輕）遊民⋯⋯王 （並）亡（無）好

攸（修）于民厽（三）工之 ，兹（使）民 （暇）自相」等數句

並不太好理解。

「緃（縱）經（輕）遊民」句，原考釋在本章注一〇云：

，讀為「縱」，《說文》：「緩也。」經，疑讀為

「輕」。遊民，《大戴禮記．千乘》：「太古無遊民，食節事

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

民在。」王聘珍《解詁》：「遊民，不習士農工商之業者。」

其意謂緩輕遊民。但怎麼緩輕遊民，沒有詳細說明。大約以為是與

民休息，不稱民惡這樣的意思吧！

「不爯（稱）貣（貸） （役） （泑）塗泃（溝） （塘）之

（功）」句，原考釋在注一一云：

稱，舉行，實施。《書．洛誥》：「王肇稱殷禮，祀于

新邑。」貣，《說文》：「从人求物也。」通作「貸」，借貸。

《孟子．滕文公上》：「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役，為，施行。《禮記．表記》：「是

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鄭玄注：「役之

言為也。」泑塗溝塘之功，指各種水利工程。 ，疑讀為

「泑」。《說文》：「泑澤。在昆侖下。」簡文泛指澤塘。塗，

《說文》：「泥也。」泃，《集韻》音溝。溝，水瀆。泑、塗、

溝、塘皆為溝塘沼澤之類。此句大意是不耗費民力興建水

利工程。

其意大約是不施行借貨來施行溝塘沼澤等水利工程。但越王句踐施

行溝塘沼澤等水利工程何以需要借貨？而不施行溝塘沼澤等水利工


